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行政非诉案件执行流程简图


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依法由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所确定的义务人不履行该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另一方可按行政诉讼法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立案窗口递交申请材料，申请强制执行。


 (立案庭及各法庭均有申请执行指南免费取阅)





中止执行





法官联系申请人确认案件具体情况





案件执结





法院通知申请人预交执行费


并领取执行款





法院审批划款





法院财务核实执行款并开出收据





银行将进帐单移交法院确认





执行款交到法院指定账号





裁定不予强制执行





裁定予以强制执行





行政庭审查并裁定是否强制执行





受 理 立 案





履行





送达执行通知





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





申请人提供的





地址不准确








履行





不履行





法院依法处理被执行


人可供执行的财产





案件终结








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督促其履行。





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





被执行人按执行通知要求履行义务。





符合受理条件








